
采购需求 

（采购需求如与拟签订的合同文本有矛盾，均以采购需求为准。） 

说明： 

1、当采购项目涉及政务信息系统时，采购需求应当符合《政务信息系统政府采

购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7〕210 号）的相关要求。 

2、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应关注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发布的需求标准，

结合具体应用场景，根据对应《需求标准》确定采购需求。 

已发布的需求标准如下： 

《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

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 号）） 

《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库〔2023〕7 号） 

《台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29 号） 

《便携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0  号） 

《一体式计算机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1  号） 

《工作站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2 号） 

《通用服务器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3 号） 

《操作系统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4 号） 

《数据库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3 年版）》（财库〔2023〕35 号） 

《物业管理服务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办公场所类）（试行）》（财办库

〔2024〕113 号）如有更新或增加，以财政部门发布为准。 

 

一、采购标的 

1. 需求一览表 

包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是否接受进口产品投标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

心 2026 年—2027 年医疗责任险 
/ 详见投标邀请 

 

二、商务要求 



1、服务期和服务地点 

1.1、服务期：自 2026 年 2 月 26 日至 2027 年 2 月 25 日，保险期为 1 年。 

1.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2、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详见第六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3、包装和运输（如适用，须满足《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

﹝2020﹞123 号）） 

 

三、技术要求 

（一）功能或者目标 

1、2024 年门急诊诊疗人次 2759867，出院人次 49574，手术人次 13818。 

2、医务人员数量：医务人员约 1760 人。 

3、免赔额：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 5000 人民币元或赔偿额的 5%。 

4、附加险：死亡赔偿附加险。 

5、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提供满足医疗责任保险风险保障需求

的医疗责任保险。 

6、 按照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保监局 2016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

步推进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对医院依法应该承担的赔偿责

任，制定医方责任保险方案。 

.7、承保公司应定期向医院提供接报案清单、未决案件处理进度、赔付案件情

况等理赔信息。按年度汇总反馈医院赔偿分析总结（内容涵盖赔偿总额、赔偿

科室、院方责任度、返款总额等）。 

8、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8.1、《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 

8.2、《北京市医疗责任保险费率规章》。 

9、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9.1、 医院出险后，承保公司服务人员应在 2 小时内响应（电话或线上），可在

24 小时内到达项目指定现场，提供现场服务。 

9.2、对于案件清楚、责任清晰的出险案件，承保公司应当在收到医院索赔申请



后及时核定保险责任，最长不超过 30 个自然日，达成赔偿协议后 10 个自然日

内给付保险金；对于不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机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3 个

自然日内向医院发出拒赔通知书，并说明理由；对于复杂案件，保险机构在案

件材料收集齐全之日起 60 个自然日内对能确定的赔偿金额完成预支付，待最终

赔偿金额确定后再支付相应的差额。 

9.3、 服务期限自 2026 年 2 月 26 日至 2027 年 2 月 25 日，保险期为 1 年。 

9.4、责任限额： 

（1）医疗责任累计赔偿限额（人民币元）2,000,000.00； 

（2）医疗责任每案赔偿限额（人民币元）300,000.00； 

（3）附加死亡赔偿累计限额（人民币元）2,000,000.00； 

（4）附加死亡赔偿每案限额（人民币元）300,000.00； 

（5）法律费用累计限额（人民币元）200,000.00； 

（6）法律费用每次限额（人民币元）30,000.00。 

9.5、投标人须根据本项目采购需求制定保险服务方案（医疗责任险、医师险、

多点执业），险种及服务齐全，有合理的承保和理赔实施方案。 

9.6 、服务价格：保费控制在 163 万元以内。 

10、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0.1、保险追溯期：36 个月。 

11、项目团队要求： 

11.1、投标人应设置并成立专门的项目团队承担医责险保险业务，投标人须提

供项目团队的人员名称、数量、项目经验、资质能内容。 

11.2、投标人应为本项目成立不少于 5 人的项目团队，团队成员均应具备医疗

责任保险项目承保或理赔经验，团队成员中至少有 1 人专职服务本项目，投标

人须提供专职服务本项目的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12、投标人与外部机构合作情况：投标人须与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有合作关系。 

13、投标人须提供 2023 或 2024 年的偿付能力充足率（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偿付能力报告）。 

 


